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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保险法如实告知义务的司法裁量 

周海涛 李天生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6） 

    摘要：如实告知义务制度是保险法的基本制度之一。虽然修改后的《保险法》对如实告知义务进行了完善，但仍

无法详尽，如实告知义务实践和理论中的许多争议都必须依靠法院的自由裁量来解决。在投保人告知事项范围、告知

义务主体、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等争议比较集中的典型问题上，应将理论与保险商事实践相结合，进行科学

的司法裁量，构建和谐的保险秩序。 

    关键词：如实告知义务；告知事项范围；告知义务主体；法律后果；司法裁量 

    诚实信用原则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债法（尤其是合同法）中最基本的原则或称为“帝王法则”。

［1］保险合同作为民商事合同的一个重要种类，自然也受该原则的指引和约束，并且在保险法中适用这一基本原则

还体现为“最大诚信原则”，以适应保险关系以风险利益为核心的特点。在保险合同关系中，转嫁危险的投保人是保

险标的的权利人或者关系人，掌握和拥有保险标的风险信息。而保险人获知保险标的风险信息的主要途径也只能是通

过投保人的告知，投保人告知风险信息是保险公司对承保危险进行评估的基本依据。从法理上看，最大诚信原则的主

要体现和基本要求就是投保人必须将其拥有的关于保险标的的风险信息如实地告知保险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

实告知义务制度是保险法的基本制度之一。但在保险实践和理论中，该制度的理解存在大量争议。 

    我国现行《保险法》于2009年10月1日生效，其第16条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如实告知义务制度做了规定：如

实告知事项的范围、如实告知义务的主体、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以及解除合同后的处理。我国《保险法》

中，只有在投保人未告知相关事项时具备“故意”或“重大过失”主观要件，且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或提高

费率的情况下，保险人才能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解除保险合同，主观要件为“一般过失”时不得解除；关

于合同解除前的保险事故，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不予赔偿或给付且不退还保费，但投保人

因“重大过失”而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须未告知事项“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时，保险人才可不承担赔

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同时，我国现行《保险法》还增加了保险人自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

30天内或合同成立两年内没有解除合同即不可再主张解除保险合同的“不可抗争条款”，保护了投保人利益。尽管我

国现行《保险法》对如实告知义务制度有所完善，但仍不足以应对实践中复杂的保险关系，必须依赖于科学的司法裁

量。 

    一、投保人告知事项范围上的司法裁量 

   （一）保险法告知事项范围的立法例 

    对于投保人告知事项的范围，从各国保险立法来看，有两种不同的立法例：无限告知主义和询问告知主义。无限

告知主义，又称为客观告知主义，要求投保人主动、全面地告知与保险标的风险有关的重要情况，而不以保险人的询

问为条件，保险人也不用确定告知内容的具体范围。实践中英美法系多采用这种方式，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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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周海涛，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任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

理；.李天生，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师，法学博士。此文经相关专家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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